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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丝路数字视觉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 

深圳丝路数字视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2016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于 2016年 1月 25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福年广场 B4栋 108室公

司会议室召开。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2 名，代表公司股份

8333.3333万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由李萌迪先生召集并主持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

席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中华人名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，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

了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填补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和承诺的议案》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审议关于公司填补本次发行摊薄即期

回报的措施和承诺的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股份 8333.3333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

反对股份 0股；弃权股份 0股。 

 

特此决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后附签署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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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丝路数字视觉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决议签署页） 

李萌迪（签字）      董海平（签字）           裴革新（签字）       

 

李朋辉（签字）           何涛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王丹（签字）          

 

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深圳市南海基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深圳市东方盈创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深圳聚嘉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月 25日 


